
证券代码：000422 证券简称：湖北宜化 公告编号：2026-052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1. 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2. 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1. 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05月18日（周一）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05月18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05月18日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05月18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2. 会议地点：宜昌市沿江大道52号6楼会议室。3.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4.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召开本次股东会）。5. 会议主持人：鉴于公司董事长卞平官先生出差期间无法现场主持本次会议，公司全体董事共

同推举董事、总经理郭锐先生代为主持。6. 本次股东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
则和《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7. 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603名，其中持有效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
委托代表共计600名，代表股份数量341,618,02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1.4107%。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8名，其中持有效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
委托代表共计5名，代表股份数量241,424,444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2.1982%。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网络投票小组提供的数据，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共计595
名，代表股份数量100,193,582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9.2125％。

参加本次股东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中，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是指以下股东以
外的其他股东：1.上市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共计 600名，其中持有效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共计 597名，代表股份数量 10,997,091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1.0111%。

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通过现场或通讯的方式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湖北民基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股东会通知中列明的提案进行了审议，

经表决形成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339,156,3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794%；反对1,858,9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42%；弃权602,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64%。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8,535,3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77.6150%；反对1,858,9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9045%；弃
权 602,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805%。

（二）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340,075,2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484%；反对1,516,6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440%；弃权2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6%。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9,454,2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85.9708%；反对1,516,6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7918%；弃
权 2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73%。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39,182,9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872%；反对1,857,6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38%；弃权577,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9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8,561,9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77.8569%；反对1,857,6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8926%；弃
权577,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505%。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并接受关联方担保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湖北宜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回避表决，关联股东持有公司241,184,444股的股份。
表决结果：同意97,886,8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4643%；反对1,998,2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897%；弃权548,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6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8,450,3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76.8421%；反对1,998,2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1712%；弃
权548,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868%。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制定2026年中期分红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39,627,0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172%；反对1,444,1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28%；弃权546,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01%。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9,006,0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81.8952%；反对1,444,1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1326%；弃
权546,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722%。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38,970,2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249%；反对2,084,8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103%；弃权562,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48%。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8,349,2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75.9227%；反对2,084,8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9586%；弃
权562,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1186%。

本次会议除表决通过上述各项议案外，还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作出的《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
报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本次股东会经湖北民基律师事务所刘荷婷律师、陈晨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及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
均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四、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决

议；
2. 湖北民基律师事务所关于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会

2026年5月18日

证券代码：603768 证券简称：常青股份 公告编号：2026-036
合肥常青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18日
(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安徽省合肥市肥西县经济技术开发区明堂山路88号股份公司办公楼3

楼323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9
70,967,566
30.1359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吴应宏先生主持召开。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

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9人，其中董事刘堃先生、独立董事许敏先生、独立董事陈高才先生

以通讯方式参加本次会议；
2、董事会秘书宋方明先生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高管王斌先生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0,818,266
比例（%）

99.7896

反对

票数

119,600
比例（%）

0.1685

弃权

票数

29,700
比例（%）

0.0419
2、议案名称：关于董事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787,566
比例（%）

96.9755

反对

票数

155,800
比例（%）

2.6105

弃权

票数

24,700
比例（%）

0.4140
3、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0,837,866
比例（%）

99.8172

反对

票数

123,600
比例（%）

0.1741

弃权

票数

6,100
比例（%）

0.0087
4、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公司及子公司申请银行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0,823,466
比例（%）

99.7969

反对

票数

119,000
比例（%）

0.1676

弃权

票数

25,100
比例（%）

0.0355
5、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0,812,166
比例（%）

99.7810

反对

票数

142,600
比例（%）

0.2009

弃权

票数

12,800
比例（%）

0.0181
6、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815,866
比例（%）

97.4497

反对

票数

119,000
比例（%）

1.9939

弃权

票数

33,200
比例（%）

0.5564
7、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0,815,366
比例（%）

99.7855

反对

票数

138,000
比例（%）

0.1944

弃权

票数

14,200
比例（%）

0.0201
8、议案名称：关于制定《合肥常青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0,810,466
比例（%）

99.7786

反对

票数

144,300
比例（%）

0.2033

弃权

票数

12,800
比例（%）

0.0181
(二) 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股东分段情况

持股 5%以上普通
股股东

持 股 1%- 5%普 通
股股东

持股 1%以下普通
股股东

其中:市值 50 万以
下普通股股东

市值50万以上普通
股股东

同意

票数

64,999,500
2,625,000
3,187,666
277,500
2,910,166

比例（%）

100.0000
100.0000
95.3515
83.6599
96.6393

反对

票数

0
0

142,600
41,400
101,200

比例（%）

0.0000
0.0000
4.2655
12.4811
3.3607

弃权

票数

0
0

12,800
12,800

0

比例（%）

0.0000
0.0000
0.3830
3.8590
0.0000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2
3

4

5
6
7

议案名称

关于董事 2026 年度薪
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
的议案

关于 2026 年度公司及
子公司申请银行授信额

度的议案

关于 2025 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的议案

关于 2026 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关于 2026 年度担保计
划的议案

同意

票数

5,787,566
5,838,366

5,823,966

5,812,666
5,815,866
5,815,866

比例（%）

96.9755
97.8267

97.5854

97.3961
97.4497
97.4497

反对

票数

155,800
123,600

119,000

142,600
119,000
138,000

比例（%）

2.6105
2.0710

1.9939

2.3893
1.9939
2.3123

弃权

票数

24,700
6,100

25,100

12,800
33,200
14,200

比例（%）

0.4140
0.1023

0.4207

0.2146
0.5564
0.2380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2、议案6，关联股东吴应宏先生已回避表决。
本次会议听取了独立董事的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 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
律师：梁翔蓝、周奇
(二)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 本所律师认为,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出席会议人员资格、本次股东会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合肥常青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9日

信息披露2222 2026年5月19日 星期二
制作：闫 亮 电话：010-83251716 E－mail：zqrb9@zqrb.sina.net

证券代码：001387 证券简称：雪祺电气 公告编号：2026-020
合肥雪祺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不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5月18日（星期一）14:00
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5月18日（星期一）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5月18日9:15-9:25，9:30-11:30，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18日9:15-15:00的
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安徽省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青鸾路369号合肥雪祺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合肥雪祺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顾维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合肥雪祺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51人，代表股份89,225,940股，占合肥雪祺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7492%。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63,877,66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9000%。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9人，代表股份25,348,273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8492%。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48人，代表股份 6,713,17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6678%。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0 人，代表股份 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48 人，代表股份 6,713,17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6678%。

3、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包括：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等。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其中：中小股东

同意

票数

89,222,950
6,710,183

比例

99.9966%
99.9555%

反对

票数

2,340
2,340

比例

0.0026%
0.0349%

弃权

票数

650
650

比例

0.0007%
0.0097%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其中：中小股东

同意

票数

89,222,950
6,710,183

比例

99.9966%
99.9555%

反对

票数

2,340
2,340

比例

0.0026%
0.0349%

弃权

票数

650
650

比例

0.0007%
0.0097%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其中：中小股东

同意

票数

89,222,950
6,710,183

比例

99.9966%
99.9555%

反对

票数

2,340
2,340

比例

0.0026%
0.0349%

弃权

票数

650
650

比例

0.0007%
0.0097%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其中：中小股东

同意

票数

89,222,950
6,710,183

比例

99.9966%
99.9555%

反对

票数

2,340
2,340

比例

0.0026%
0.0349%

弃权

票数

650
650

比例

0.0007%
0.0097%

（五）审议通过《关于确认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其中：中小股东

同意

票数

89,222,950
6,710,183

比例

99.9966%
99.9555%

反对

票数

2,340
2,340

比例

0.0026%
0.0349%

弃权

票数

650
650

比例

0.0007%
0.0097%

（六）审议通过《关于变更经营范围、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其中：中小股东

同意

票数

89,223,600
6,710,833

比例

99.9974%
99.9651%

反对

票数

2,340
2,340

比例

0.0026%
0.0349%

弃权

票数

0
0

比例

0.0000%
0.0000%

（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其中：中小股东

同意

票数

89,222,950
6,710,183

比例

99.9966%
99.9555%

反对

票数

2,340
2,340

比例

0.0026%
0.0349%

弃权

票数

650
650

比例

0.0007%
0.0097%

三、其他事项

本次股东会还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张华女士、包旺建先生、童孝勇先生的2025年度述职报告及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说明。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齐曼、苏阳

3、律师见证结论意见：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

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合肥雪祺电气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关于合肥雪祺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合肥雪祺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9日

证券代码：002973 证券简称：侨银股份 公告编号：2026-066
债券代码：128138 债券简称：侨银转债

侨银城市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剂担保额度暨担保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侨银城市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

七次会议和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其中公司拟为
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含新设立的全资或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额度为107,000万元，担
保期限自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上述
预计担保额度在有效期及担保金额范围内可分别调剂使用，在资产负债率70%以上/以下同等类别的
被担保公司之间按照实际情况进行内部额度调剂使用。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5年4月29日披露的

《关于2025年度担保额度预计及关联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1）。
二、调剂担保额度的情况
为满足子公司业务发展需要，公司在不改变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2025年度担保额

度预计的前提下，在母公司对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中，将公司全资子公司广州腾达供应链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广州腾达”）未使用的担保额度1,000万元调剂给公司全资子公司南昌侨睿环保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昌侨睿”）。调剂后，广州腾达未使用的担保额度由 2,073万元调减为 1,073万
元，南昌侨睿未使用的担保额度为1,000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被担保方

广州腾达

南昌侨睿

担保调剂方
向

调出方

调入方

截 至 目 前 实
际担保余额

0
1,000

调剂前可用
担保额度

2,073
0

调剂
额度

1,000
1,000

调剂后可用
担保额度

1,073
1,000

资产负债率界限

70%以上

70%以上

担保额度调剂后，公司累计获批且有效的对南昌侨睿的担保额度为1,000万元，因广州腾达与南
昌侨睿均为资产负债率70%以上的担保对象，因此可在担保额度内互相调剂。担保额度调剂及提供
担保事项属于经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事项，已获公司内部审批同意，无需再提交公
司董事会及股东会审议。

三、担保进展情况
本次担保前，公司对南昌侨睿的实际担保余额为1,000万元，累计获批且有效对子公司的担保额

度为107,000万元，对子公司的实际担保余额为39,415.51万元，未使用的担保额度为67,584.49万元。
南昌侨睿因经营发展需要，拟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建支行（以下简称“建设银行”）签

订《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拟向建设银行申请流动资金借款不超过1,000万元，借款期限不超过
12个月。同时，公司与建设银行签订《本金最高额保证合同》为上述融资事项提供无偿连带责任担
保。

本次担保后，公司对南昌侨睿的实际担保余额为 2,000万元，未使用的担保额度为 0元；对子公
司的实际担保余额为 40,415.51万元，未使用的担保额度为 66,584.49万元。本次担保事项在公司
2025年度担保额度预计范围内，无需另行召开董事会及股东会审议。

四、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 公司名称：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建支行
2．营业场所：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礼步湖大道278、280-282号
3．企业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分公司（上市）
4．负责人：胡琳
5．成立日期：1987年5月7日
6．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1228586664876
7．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银行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在许可有效期内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和许可期限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8．关联关系：建设银行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9．经查询，建设银行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五、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南昌侨睿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2．注册资本：200万元
3．注册地址：江西省南昌市青云谱区朱桥东路520号办公大楼1908室
4．法定代表人：刘希云
5．成立日期：2021年8月6日
6．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104MA3AF1NP7L
7．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服务，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在许可有效期内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和许可期限以相关
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城乡市容管理，市政设施管理，城市绿化管理，城市公园管
理，专业保洁、清洗、消毒服务，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服务，农业园艺服务，园林绿化工程施工，普通机械
设备安装服务，工程管理服务，防洪除涝设施管理，机械设备销售，建筑物清洁服务，环境卫生公共设
施安装服务，环境保护专用设备销售，日用化学产品销售，塑料制品销售，轮胎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8．南昌侨睿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9．南昌侨睿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25年12月31日
（已审计）

3,679.48
3,016.61
662.87

2025年度
（已审计）

4,142.58
797.28
682.27

2026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4,999.38
4,189.46
809.92

2026年1-3月
（未经审计）

1,036.85
175.14
147.05

六、合同的主要内容
1．《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以下简称“主合同”）
（1）贷款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建支行
（2）借款人：南昌侨睿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3）借款金额：不超过人民币1,000万元
（4）借款期限：不超过12个月
2．《本金最高额保证合同》
（1）保证人：侨银城市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债务人：南昌侨睿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3）债权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建支行
（4）担保本金最高额：不超过人民币1,000万元
（5）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6）保证期间：保证期间按债权人为债务人办理的单笔授信业务分别计算，即自单笔授信业务的

主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后三年止；债权人与债务人就主合
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期间至展期协议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
年止；若发生法律法规规定或主合同约定的事项，债权人宣布债务提前到期的，保证期间至债务提前
到期之日后三年止。

（7）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不超过人民币1,000万元的本金余额，以及利息（含复利和罚息）、违约
金、赔偿金、判决书或调解书等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应加倍支付的债务利息、债务人应向债权
人支付的其他款项（包括但不限于债权人垫付的有关手续费、电讯费、杂费、信用证项下受益人拒绝
承担的有关银行费用等）、债权人为实现债权与担保权而发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
裁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公证费、送达费、公告费、律师费等）。

七、本次担保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南昌侨睿是在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全资子公司，公司为子公司的银行融资事项提供连带责任

担保，有利于拓宽子公司融资渠道，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造成影响，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

八、累计对外提供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的金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实际担保总余额为人民币 143,415.13万元，占公司

2025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55.58%，其中对合并报表外主体提供的实际担保总余额4,543.30万
元，占公司2025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1.76%，是公司为项目公司提供的担保；其余全部为公司及子公
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或子公司对母公司提供的担保。

除上述担保事项外，公司及子公司不存在对其他第三方的担保。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没有发生逾
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等情况。

九、备查文件
1．《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
2．《本金最高额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侨银城市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9日

证券代码：688010 证券简称：福光股份 公告编号：2026-030
福建福光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18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江滨东大道158号公司1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9
69

82,111,623
82,111,623
51.6952
51.6952

注：截至本次股东会股权登记日，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股份数为1,723,682股，不享有股
东会表决权。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何文波先生因其他公务安排未能列席本次会议，经公司过

半数董事推举，会议由董事何凯伦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本
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6人，董事长何文波先生、董事何文秋先生及江伟先生因其他公务安

排，未能列席本次会议；
2、公司董事会秘书列席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因其他公务安排，未能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82,014,625
比例（%）

99.8818

反对

票数

95,288
比例（%）

0.1160

弃权

票数

1,710
比例（%）

0.0022
2、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82,014,625
比例（%）

99.8818

反对

票数

95,288
比例（%）

0.1160

弃权

票数

1,710
比例（%）

0.0022
3、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81,882,748
比例（%）

99.7212

反对

票数

227,165
比例（%）

0.2766

弃权

票数

1,710
比例（%）

0.0022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81,987,794
比例（%）

99.8491

反对

票数

122,119
比例（%）

0.1487

弃权

票数

1,710
比例（%）

0.0022

5、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81,992,748
比例（%）

99.8552

反对

票数

117,165
比例（%）

0.1426

弃权

票数

1,710
比例（%）

0.0022
6、议案名称：关于预计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4,465,071
比例（%）

99.6562

反对

票数

117,165
比例（%）

0.3387

弃权

票数

1,710
比例（%）

0.0051
7、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81,987,600
比例（%）

99.8489

反对

票数

122,313
比例（%）

0.1489

弃权

票数

1,710
比例（%）

0.0022
8、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81,987,794
比例（%）

99.8491

反对

票数

120,665
比例（%）

0.1469

弃权

票数

3,164
比例（%）

0.004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3
4

5

6
7

议案名称

公司 2025 年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

关于公司董事薪酬的议
案

关于续聘华兴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
公司 2026 年度审计机

构的议案

关于预计 2026 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于 2026 年度对外担
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同意

票数

8,685,372
8,790,418

8,795,372

8,795,372
8,790,224

比例（%）

97.4324
98.6108

98.6664

98.6664
98.6087

反对

票数

227,165
122,119

117,165

117,165
122,313

比例（%）

2.5483
1.3699

1.3143

1.3143
1.3721

弃权

票数

1,710
1,710

1,710

1,710
1,710

比例（%）

0.0193
0.0193

0.0193

0.0193
0.0192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会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过半

数审议通过；
2、本次股东会议案3、4、5、6、7均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关联股东中融(福建)投资有限公司在本次股东会议案6回避表决；
4、本次股东会听取了《独立董事 2025年度述职报告》及公司2026年度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
律师：林涵、蒋慧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

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和《福建福光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召集人和出席或列席会议人员均具有合法资格，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

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福建福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9日

证券代码：301141 证券简称：中科磁业 公告编号：2026-019
浙江中科磁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不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18日（星期一）14:00。
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5月18日（星期一）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18日（星期一）的交易时

间，即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2026年5月18日（星期一）9:15-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东阳市横店镇工业园区红兴三路9号浙江中科磁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二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吴中平先生主持。

6、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股东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81 人，代表股份 84,045,08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7.7605%。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4人，代表股份 82,404,65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6.4379%。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77 人，代表股份 1,640,42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226%。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78人，代表股份 4,525,08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6483%。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代表股份2,884,65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257%。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77 人，代表股份 1,640,42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226%。

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其中部分董事以通讯方式出席。上海市

通力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对本次股东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下列议案进行了表决，表决结果如

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4,036,0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93%；反对9,0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516,0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11%；反对9,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89%；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4,036,0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93%；反对9,0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516,0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11%；反对9,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89%；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4,036,0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93%；反对9,0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516,0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11%；反对9,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89%；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四）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4,035,9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92%；反对9,1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515,9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989%；反对9,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011%；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五）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公司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4,039,3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32%；反对5,7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519,3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740%；反对5,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6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六）审议通过《关于2026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4,023,4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42%；反对21,646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503,4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216%；反对 21,64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78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615,3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732%；反对25,046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26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615,3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732%；反对 25,04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26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八）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投资建设其他募投项目及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4,039,3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32%；反对5,7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519,3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740%；反对5,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6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九）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4,039,3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32%；反对5,7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519,3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740%；反对5,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6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十）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2026年-2028年）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4,036,0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93%；反对9,0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516,0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11%；反对9,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89%；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陈杨律师、杨裕民律师到会见证本次股东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出席会议人员资格、本次股东会

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会

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浙江中科磁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

意见书》。

浙江中科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8日

证券代码：688033 证券简称：*ST天宜 公告编号：2026-045
北京天宜上佳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涉及诉讼的进展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执行阶段。
●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北京天宜上佳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全

资子公司绵阳天宜上佳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绵阳天宜”）为被告。
● 涉诉金额：调解结案涉及金额5,337.09万元。
● 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本案件处于执行阶段，执行结果存在不确定性，最终以法院实际执行结

果为准。若后续法院执行成功，将对公司现金流、资产状况以及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公司将依据
会计准则和后续执行情况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最终会计处理及影响金额以年度审计机构审计确认
后的结果为准。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绵阳天宜收到四川省江油市人民法院送达的关于四川省江油市新华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华建筑”）就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的传票、《应诉通知书》（案号：（2025）
川0781民初6261号）及《民事起诉状》等相关材料。经法院调解，公司及子公司绵阳天宜与新华建筑
达成调解协议，四川省江油市人民法院出具《民事调解书》（（2025）川0781民初6261号）。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分别于2025年8月15日、2025年10月1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关于公司全资
子公司涉及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5）、《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涉及诉讼的进展公告》（公
告编号：2025-051）。

二、本次诉讼的进展情况
因绵阳天宜未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民事调解书支付义务，新华建筑向四川省江油市人民法院申请

强制执行。近日，公司收到四川省江油市人民法院送达的《执行裁定书》（（2026）川0781执2688号之
一），裁定如下：

1、拍卖被执行人绵阳天宜单独所有的位于江油市创元路17号12号厂房一处（不动产登记证明
号为川（2025）江油市不动产权第0002755号）；

2、拍卖被执行人绵阳天宜单独所有的位于江油市创元路17号13号厂房一处（不动产登记证明
号为川（2025）江油市不动产权第0002755号）。

三、本次诉讼对公司的影响
本案件处于执行阶段，执行结果存在不确定性，最终以法院实际执行结果为准。若后续法院执

行成功，将对公司的现金流、资产状况以及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公司将依据会计准则和后续执行
情况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最终会计处理及影响金额以年度审计机构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

上市规则》（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继续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四、其他风险提示
1、因公司2025年度财务报告被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中审众环”）

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触及《股票上市规则》第12.4.2条第一款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对
公司股票实施退市风险警示；以及因公司2025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中审众环出具了否定意见
的审计报告，触及《股票上市规则》第12.9.1条第一款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股票叠加实施其
他风险警示。

2、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12.4.10条等相关规定，后续若公司未满足第12.4.10条规定的撤销退
市风险警示条件，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

3、尽管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决定启动公司预重整程序，但不代表公司已进入重整程序，预
重整为法院正式受理重整前的程序，公司预重整能否成功存在不确定性。如果公司预重整成功，法
院将依法审查是否受理重整申请，公司能否进入重整程序尚存在不确定性。无论公司是否能进入重
整程序，公司都将在现有基础上积极做好日常生产经营管理工作。

4、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12.5.14项的规定，如果公司因重整失败而被法院裁定破产，则公司股
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5、目前，公司偿债能力有限，资金短缺已成为当前阶段的主要矛盾。公司及子公司因欠款问题
面临多家金融机构及供应商提起的法律诉讼，部分银行账户已被法院查封冻结。同时，公司部分募
集资金专户被法院查封冻结，部分募集资金账户资金被法院强制划扣，已直接影响对应募投项目后
续资金拨付，存在导致募投项目投入进度不及预期、进而对项目建设及生产产生不利影响的风险。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被冻结流动资金规模较大，多数银行账户受限，对公司日常经营收支已产生
较大影响。

6、公司于 2025年 5月 14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额度不
超过人民币 30,000.00万元（包含本数）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用于与公司主营业务相
关的生产经营，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鉴于公司自身流动性风险
已经显现，公司业务持续亏损，清偿能力有限，公司未能按期归还该笔闲置募集资金。

7、目前，公司仍有部分诉讼案件尚未审结，最终判决结果存在不确定性。若公司在相关诉讼中
败诉，将需承担诉讼费、律师费、保全费等额外支出，会进一步加剧资金压力。若公司未能按期足额
偿还相关债务，公司及子公司资产可能面临法院强制执行甚至被拍卖的风险，企业流动性风险也将
进一步上升。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发布的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
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天宜上佳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19日


